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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112 學年度第 1 次臨時校務發展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12 年 12 月 21 日（四）13 時 
地 點：建工校區行政大樓 7 樓第一會議室 
主 席：楊校長慶煜 紀 錄：邱儀文 
出席人員：112 學年度校務發展委員會委員(應到人數 41 人、實到人數 27 人、

請假 9 人、缺席 5 人、列席 1 人，詳如簽到簿) 
 

壹、 主席致詞 

  感謝各位委員撥冗出席，本次會議主要針對東方設計大學退場後，本

校擬承接其校地及建物提案進行討論，本提案業經行政會議、校務基金管

理委員會通過，依程序提請校務發展委員會討論。 

  學校在校務發展、學術研究及產學合作各方面都需要充足空間，評估

承接東方校地案，主要是因為它有近 2-3 萬建坪可供使用，希冀可以解決

學校目前空間不足問題。 

  有關大家關心的系所搬遷問題，我們將充分尊重各系所的意願，今天

邀請各位委員共同討論，提供寶貴意見，讓我們更為精進。 

貳、 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秘書室、經營管理處 

案 由：本校擬承接東方設計大學校地及建物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依據教育部 112 年 10 月 27 日臺教技(二)字第 1122303098 號來函辧理

（如附件）。 

二、本校於併校後持續展現辦學效益，基於對校園環境與資源的使用需求

與規劃，擬承接東方設計大學校舍、校地以及既有的軟硬體設備，希

冀發展出以培育南部專業人才的辦學願景，同時將高科大教育資源延

伸至北高雄地區，結合在地企業及產業發展，共同培育專業人才，創

造臺灣高等教育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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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育部於 112 年 10 月 24 日召開東方設計大學校地及建物歸屬研商會

議，會議決議如下： 

（一）高科大確認願承接東方設計大學退場後校地及建物，因東方設

計大學需處分部分校地及建物，以清償債務，為利高科大能完

整使用校地，請高科大於東方設計大學停辦後，價購其部分校

地及建物，並於 114 年至 116 年編列預算支付款項。 

（二）東方學校財團法人清算後賸餘校產，全數捐贈高科大。 

（三）東方設計大學於 113 年 8 月 1 日停辦後，高科大可先行進駐代管

東方設計大學校園，並做未來使用所需整修之規劃。 

（四）請東方設計大學於 112 年 12 月 10 日 前完成校內土地與建物估

價作業，以利高科大於 112 年 12 月 20 日提送校務基金管理委員

會審議，以及後續編列價購相關經費之預算。另有關因價購程

序所衍生的稅費及規費，請高科大支付。 

（五）請東方設計大學於 112 學年第 1 學期結束前完成動產財產之盤

點，並將超過使用年限之動產，循校內程序報廢。 

四、如經本次會議通過後，續提校務會議審議。 

決 議： 

一、經與會委員討論，本案原則通過，續提校務會議審議。 

二、本案發言摘要內容詳紀錄附件。 

參、 臨時動議（無） 

肆、 散會：14 時 10 分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112 學年度第 1 次臨時校務發展委員會議【紀錄附件】 

提案一【本校擬承接東方設計大學校地及建物案】發言摘要內容： 

序號 發言人 發言內容 
1.  董正釱院長 

（水圈學院） 
原先認為多一個校區管理有難度，惟經過這幾次討論

之後，目前持比較正面的看法，第一是我們已經有管理多

校區的經驗，第二是該校地未來十年在科學園區的地理位

置應會頗有發展，第三是如果學校受限於教育部相關規定

沒辦法建設的話，也可以用來補充產學研發及國際化的需

求，所以我從原先認知還沒這麼完整的時候不會很贊成，

到目前看起來是應該是可以的。 
2.  黃瓊慧教師委員 

（體育室） 
體育室的部分配合學校政策，但若是接手已使用35年

的體育場館，可能需要撥部分經費來修繕，此外目前體育

室的人力較為不足，也許要再增加人員來支援該校區的活

動。 
3.  郭家宏教師委員 

（水產食品科學

系） 

我去看過那個校區，實際上建築物蠻多，若看近期高

雄房地產的漲幅，花兩億元接手應該還蠻划算。尤其學校

新建建築物需要時間來規劃和申請，接手現有的建築物對

學校未來也很有幫助，地點離高速公路交流道也很近。 
4.  周建張教師委員 

（航運技術系） 
因為我之前沒有參加過行政會議，所以今天是第一次

聽到，目前沒有覺得特別不妥的部分。那邊靠近興達港，

因為跟碼頭有關，就會跟海事有連結。 
5.  校長回應 

 
東方科技大學校區離興達港很近，且海委會有些動力

小艇的訓練班或考試即是委託該校辦理。 
6.  于惠蓉教師委員 

（航管系） 
我也是第一次聽到這個訊息，其實我是樂觀其成，惟

較擔憂多了一個校區之後，會不會影響到其他校區學生的

經費或權益？ 
7.  主席回應 學校接收這塊校地和建物不是只有新增花費，而是我

們希望可以創造一些利潤，也同時可以符合校內空間使用

的需求，不會影響學生的權益。 
這個校區是我們主動去爭取的，如同剛剛總務長所

言，這個消息原先沒有對所有的大學開放，是我們知道這

個消息以後主動去爭取的。另外也跟各位分享，我前幾天

去參加台科大的校友會遇到顏家鈺校長，台科大近期正在

辦理跟華夏科技大學的合併案，承接華夏兩公頃多的土



序號 發言人 發言內容 
地，並用專案方式聘任原華夏的老師。但我們承接東方科

技大學不是合併，而是 7 月 31 號等它正式退場之後，我

們 8 月 1 號才承接，情況是完全不一樣的。 
8.  傅振瑞院長 

（ 商 業 智 慧 學

院） 

  其實我們真正比較了解訊息是從 112 年 12 月 13 號的

行政會議，接著便馬不停蹄的在這兩三週之內要通過承接

一個新的校區，感覺有點倉促，讓大家可能沒有辦法去消

化這些訊息。例如校務會議的代表來投票，他代表的不是

個人，而是系上的態度，不知各系是否都已經有召開系務

會議討論過這個議題，因此校務會議代表來參加時，可能

會在訊息還不是很完整的情況下就要做出決定。 
  因為我們自己本身在燕巢校區有經歷過搬遷的經驗，

其實老師容易開車去，問題還是在學生修課、交通、打工、

租約、社團活動等問題，若有可能開一個校內的公聽會，

讓其他有經驗或有承接疑慮的大家一起來討論。 
  教育部先前對學校蓋新建物的態度是燕巢校區的大

樓蓋好之後，才能接續蓋其它棟，會不會發生我們接手了

東方校地後，又變成東方校區需要先發展起來，其他校區

才能接續建設的問題？ 
9.  校長回應 首先，這個案子最早在 10 月的時候有在主管會報上

談到，11 月行政會議和下周校務會議也都會有學生代表參

加討論，程序上已進行了三個月，教育部方面也在等學校

12 月給予答覆。此外，這個案子的先決條件是沒有要強迫

任何系所搬遷過去，因此對於學生方面的困擾較少。再者，

因為高應大時期的時候學校曾經發函給教育部要燕巢單

一校區發展，所以造成之後建工其他建設都往後延宕的狀

況，但本案狀況與燕巢／建工校區不同。 
10.  李副校長回應 回應剛才傅院長的提問，吳副校長在 11 月份時到教

育部開會，也提到燕巢校區智慧科技大樓目前還在排隊，

但其實它的經費行政院早已經核下來，因此開會有請教司

長問這個問題，本校會不會因承接東方科技大學，而跟原

本其他校區的建築產生互相拉扯的關係？司長回復這兩

件事情是不同且平行的，再以另一個觀點來看，承接東方

校地也是幫助教育部，所以他們也很贊同，而不會未來拿

來卡學校其他建物的發展。 
11.  謝其昌產學長 延續傅院長的意見，如果承接東方校區會產生系科搬



序號 發言人 發言內容 
遷的問題，因為太複雜所以我個人是反對的，但現在該校

地扣合的發展主軸不同，因為以前的校級中心在第一校區

裡是有空間的，但現在空間已經不足，若鼓勵老師來申請

校級中心但是不給空間，便無法產生群聚效應，如果之後

有了東方校區作為緩衝，讓老師有空間申請校級中心，老

師們也會評估其誘因，我想在產學的部分我是持正向態

度。 
12.  校長回應 昨天在教育部半導體基地計畫審查會議，也跟司長細

數從併校之後的整體特色發展，首先，鐵道中心從 3 千萬

的產學提升到去年的 2 億，明年估計會有 4 億，而且幾乎

所有台灣鐵道的重要零組件，都是鐵道中心設計、開發，

甚至於生產的，尤其接著又要承接愛國者飛彈的維護。第

二，底泥中心的產學案也有 6 至 7 千萬，且該中心從併校

後的論文發表量在底泥、海洋、生物炭的部分是全世界第

一。第三是海訓處的離岸風電，併校之前的產學案一年大

概 3 千萬，去年到 7 千萬，今年可能會到 8 千萬。第四，

併校後成立的毒災中心，每年幾乎有上億元的產學案，第

五是即將啟動的大型模具中心，司長也希望半導體實作中

心能夠成為本校的第六個特色，因此學校在併校之後對於

空間的需求越來越強烈。 
 



國立⾼雄科技⼤學 112學年度第1次臨時校務發展委員會 簽到表

主席：楊校⻑慶煜

紀錄：邱儀文

時間：2023/12/21 13:00

 出席名單，共 41 ⼈，實到 27 ⼈

單位 職稱 姓名 簽到者

校⻑室 校⻑ 楊慶煜 楊慶煜

副校⻑室 副校⻑ 吳忠信 李憶甄 (代)

副校⻑室 副校⻑ 李嘉紘 李嘉紘

副校⻑室 副校⻑ 俞克維 (請假)

副校⻑室 副校⻑ 郭俊賢 郭俊賢

副校⻑室 副校⻑ 謝淑玲 謝淑玲

學務處 學務⻑ 許鎧麟 林庚達 (代)

總務處 總務⻑兼任經營管理
處處⻑

林建良 林建良

產學處 產學⻑兼任創創中⼼
主任

謝其昌 謝其昌

國際事務處 國際事務⻑ 曾文瑞 李杭 (代)

海洋科技發展處 處⻑ 蔡美玲 陳芳誼 (代)

財務處 處⻑兼任主任秘書 魏裕珍 魏裕珍

主計室 主任 江淑惠 江淑惠

⼈事室 主任 陳泰吉 ⽜⼤維 (代)

綜合業務處 處⻑ 楊敏雄 楊敏雄

共同教育學院 院⻑ 楊碧藍 楊碧藍

創新設計學院 院⻑ 翟治平 翟治平

智慧商務系 副教授 許瓊文 (請假)



⼯學院 院⻑ 黃忠發

智慧機電學院 院⻑ ⽅得華 ⽅得華

電資學院 院⻑ 李財福 李財福

海事學院 院⻑ 連⻑華 (請假)

⽔圈學院 院⻑ 董正釱 董正釱

商業智慧學院 院⻑ 傅振瑞 傅振瑞

管理學院 院⻑ 楊景傅 楊景傅

外語學院 院⻑ 吳怡萍 (請假)

海商學院 院⻑ 戴輝煌 何黎明 (代)

⼟⽊系 教授 王裕仁 (請假)

模具系 教授 許進忠

電⼦系[第⼀] 教授 張簡嘉壬

航運技術系 教授 周建張 周建張

⽔產食品科學系 教授 郭家宏 郭家宏

運籌系 教授 蔡坤穆 周百隆 (代)

航管系 副教授 于惠蓉 于惠蓉

文創系 教授 李穎杰 (請假)

應英系 副教授 廖惠娟 (請假)

基礎教育中⼼ 副教授 柳秀英 黃瓊慧 (代)

總務處 專⾨委員 江慧敏 (請假)

學⽣代表 學⽣代表 蔡秉霖

學⽣代表 學⽣代表 徐綜祥

學⽣代表 學⽣代表 陳威樺 (請假)

 列席名單，共 1 ⼈，實到 1 ⼈



單位 職稱 姓名 簽到者

研發處 副研發⻑ 李憶甄 李憶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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